附件1

韶关市第三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拟公布名录
	序号
	行政区域
	名称
	级别
	详细地址
	简介

	
	市名
	县名
	
	
	
	

	1.
	韶关市
	武江区
	余子武墓
	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	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大村村委下村（墓所处位置在浈江区南郊九公里白芒山麓乳姑山西坡）
	余子武墓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大村村委下村（墓所处位置在浈江区南郊九公里白芒山麓乳姑山西坡），余子武（1901－1944），广东台山人。1923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肄业；1925年东渡日本，肄业于东京政法大学；192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，1929年毕业后回国在陆军五十九师任参谋，1936年调升第四路军直属第五团团长，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，于上海广福镇马家宅之役立下战功，受第三战区嘉奖。1938年回粤、任一八六师参谋处长；1943年升任六十二军一五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；1944年8月在衡阳对日军的大会战中壮烈牺牲，归葬于韶关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亲为治丧。1945年6月25日，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。

余子武将军墓为1944年立，2006年余子武将军旅居美国的后人对墓地进行了重修，增建了英文说明碑、花岗石碑和凉亭。花岗石碑上印有1992年国家民政部颁发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；增建凉亭1座，《余副师长墓表》碑竖立在凉亭中，墓地保存较好。

	2
	韶关市
	翁源县
	核工业 741 矿工业建筑群(1号宿舍楼)
	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	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坝仔镇中洞村小礤自然村小礤七组以南方向 520 米处
	核工业741矿工业建筑群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坝仔镇中洞村小礤自然村,前身是1959年3月成立的“国营441矿”,1964年1月1日起,正式改名为“国营741矿”。它为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原料,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。741矿从成立到现在,先后经过了建矿时期、“工改兵”时期、“兵改工”时期、停产转民时期、关闭破产时期以及中核韶关金宏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发展时期、调整改革转型发展时期。该建筑群集中在 20 世纪60-70年代建成,含文物建筑12处,分别为小天安门,忠字牌,忠字楼,工人俱乐部,1-5号宿舍楼,1-3号教学楼,建筑总面积约10080平方米。在建设时参考了苏联工业建筑方式,同时充分考虑了特殊时期的安全防护需求,风格简朴,功能实用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其中,1号宿舍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,为苏联建筑师设计建造。长约61米,宽12.44米,建筑面积 2276.52 m2,高3层,坡屋顶。内廊式住宅,建筑外墙为土黄色,后期改建不锈钢门及铝合金玻璃窗。建筑保存较完好,但已无人使用,2020年9月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
